
正視歷史、告別黑函，桃園市值得更正向專業的教師組織 

懶人包： 

(1)106 年以前桃園市教師會與桃園市教育產業工會合作期間，桃園市教師會不僅被其主導

弱化，甚至差點成為全國第一個被解散的市級教師組織。 

(2)這幾年來有賴鄭文燦市長對於教師會的重要性有清楚認知，而讓桃園市教師會起死回

生。 

(3) 總結該會的作為，就是要弱化、消滅桃園市教師會，但桃園市教師會仍努力達成各項政

策以證明自我價值：高中代理教師全聘期、國中以下代理教師行政全聘期、國中第八節

與課輔鐘點費調高、班班有冷氣、各級學校均增加行政減授鐘點、教師帶職進修、教師

調薪、推動桃園市入校教師陪伴政策……（族繁不及備載）。 

對於桃園市教育產業工會每逢收費期間就不意外的黑函，其中片斷內容恐有誤導之嫌，桃園

市教師會不得不發文以正視聽： 

1、 有關該會黑函指控，桃園市教師會第 12 屆理監事與會員代表決議是否有效兩案，目前正

在桃園地院審理中（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庭 109 年訴字第 1878 號；110 年度訴字第 1189

號）。在法院尚未有明確判決結果前，行政機關如何認定為違法？桃園市教育產業工會又

有何立場指控政府違法？ 

2、 桃園市教師會第 12 屆理監事選舉，以及會員代表大會舉辦方式，均按照過去桃園市教師

會的章程規定，非第十二屆所獨創。此已由「桃園地院 110 年訴字第 1119 號」闡明。桃園

市教育產業工會別忘記了，桃園市教師會第 11 屆之前的大會與理監事選舉均與該會過去

重要成員有高度重疊，指控別人之前，請先想想自己。 

3、 歷數該會所作所為，樁樁件件均讓桃園市教師會舉步維艱，如今該會卻口口聲聲宣稱其

「維護桃園市各級學校教師會」之權益，實在荒謬： 

(1) 在法理上站不住腳：「教師會」與「工會」均為不同團體，由不同法令規範，受不同主

管機關管轄，「工會」維護「教師會會員」權益的說法，就像要中華電信來維護 7-11 消

費者權益一樣的荒謬！ 

(2) 過去桃園市老師受其文宣影響，以為「只要有工會就可以不要有教師會」：學校教師會

由原來一百多所，降至現在只剩七十幾所；現今甚至仍有許多學校的法定會議（如：

教評會、考績會）之教師組織代表均由「桃園市教育產業工會」代表擔任，均違背「教

師法」中有關教師組織之定義，實已有組織違法之嫌。 

(3) 桃園市教師會過去與該會合作的下場，就是被弱化：包括在爭議中被迫離開全國教師

會、會產被轉移、會費被不法調降、章程被不法修正為違法人民團體法等，每一件均

讓桃園市教師會難以運作。試問，與該會合作後，到底是維護桃園市教師會，還是害

了桃園市教師會？ 

(4) 最後，該會出上百萬訴訟費用，支持某些特定學校教師會出面提告之官司，招招件件

均試圖讓桃園市教師會無法運作：該會不思把資源放在會員上，卻動輒耗費巨資興訟。



試問，興訟的目的真的是為了捍衛桃園市教師權益，抑或只是方便其進行權力鬥爭？

難道老師們繳錢給桃園市教育產業工會，就是為了拿來給他們興訟打自己教師組織的？ 

4、 總結該會的作為，就是要弱化、消滅桃園市教師會，見不得桃園市教師會有能力為大家

爭取權益。但第十二屆理監事仍堅持維護桃園市教師的權益，持續以爭取更多權益來證明

桃園市教師會的價值。自第 12 屆以來，桃園市教師會已達成包括：高中代理教師全聘期、

國中以下代理教師行政全聘期、國中第八節與課輔鐘點費調高、班班有冷氣、各級學校均

增加行政減授鐘點、教師帶職進修、教師調薪、推動桃園市入校教師陪伴政策……（族繁不

及備載，請洽本會官網 www.tycta.org） 

5、 桃園市的老師值得更專業、正向的教師組織，敬請舊雨新知持續支持桃園市教師會。112

年桃園市教師會與全教總體系的「桃園市各級學校產業工會」合作收費方式如下： 

 


